行政[2016]4号

关于印发《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级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系(中心),各科室,各班级：

    现将《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级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（试行）

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 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

2016年3月4日
	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                2016年3月4日印发


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级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（试行）

为了激励学生勤奋学习、全面提高德、智、体、能等综合素质，根据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有关政策和《温州大学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》及相关文件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评选范围

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全日制普通本、专科应届毕业生。

二、评选名额比例
除去省级、校级优秀毕业生后，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级优秀毕业生比率不超过班级人数的20%。

三、评选条件

1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拥护和贯彻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；

2．遵守国家法律和校纪校规,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；
3．在校期间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关心集体，表现优秀，在学风建设、素质拓展、社会实践、校园文化、志愿服务等活动中态度认真，表现积极，综合素质良好；

４．学习目的明确，学习态度端正，学习成绩优秀；积极参与学院“博、爱、雅、艺”师范气质培养各项专题活动。

５.智育总成绩：按毕业总评成绩排名顺序依次评选。

６.综合总成绩：按毕业总评成绩排名顺序依次评选。

７.获得过校奖学金或在校期间曾担任过学生干部或获过院级以上（含）荣誉者优先考虑。

四、评选时间

优秀毕业生评选时间定于每年3月。

五、评选办法：

1、按总综合素质考评成绩名次和总智育成绩名次之和从低到高排列，并按规定的名额确定名单。
2、如总综合素质考评名次和总智育成绩名次之和相同时，再按总综合素质考评名次从低到高确定名单。

3、智育总成绩和综合总成绩的计算：按照学校相关文件规定计算。

六、评选程序

1、学生科在全院范围内公布《评选办法》，根据《评选办法》确定初选名单，经学院学生工作委员会讨论后予以全院范围内公示3天，无异议后报学院党政联席会审批，并由学院发文表彰。

2、填写《优秀毕业生登记表》并盖章后存入个人档案。

3、如发现弄虚作假或未达到毕业要求的，经核实可取消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。

七、院级优秀毕业生评选，若符合条件的学生人数少于名额数时，则适当放宽条件，由学院另行研究确定。

八、本办法从2016届毕业生开始执行。研究生毕业生评优办法另行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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